
湖南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湖南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
（2013年 9 月 17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66 号公布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赔偿费用管理，保障赔偿请求人依法取

得国家赔偿的权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、国务院

《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赔偿费用的预算、支付、承担或

者追偿等事项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国家赔偿费用按照财政管理体制，由赔偿义务机关的

同级财政负担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应当安排一定数额的国家赔

偿费用，确保及时足额支付。

第四条 国家赔偿费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

理，并依法接受监督。

第五条 赔偿请求人申请支付国家赔偿费用，应当向赔偿义务

机关提出书面申请。提出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口头申请，由

赔偿义务机关如实记录，赔偿请求人签字确认。

赔偿请求人申请支付国家赔偿费用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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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生效的判决书、复议决定书、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；

（二）赔偿请求人的身份证明和银行账号。

赔偿请求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有效、完整的，赔偿义务机

关收到申请即为受理，并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。申请材料不完整的，

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 3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赔偿请求人

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。

第六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受理赔偿请求人支付申请之日

起 7 日内，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书面支付申请，

并提交赔偿请求人请求支付国家赔偿费用的申请和本办法第五条

第二款规定的材料。

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，财政部门收到申请即为受理，并书面通

知赔偿义务机关。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财政部门应当在 3 个工

作日内一次告知赔偿义务机关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。

第七条 财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，按照预算

和财政国库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将国家赔偿费用直接支付给赔偿请求

人。

财政部门自支付国家赔偿费用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告知赔偿

义务机关、赔偿请求人。

第八条 财政部门应当自支付国家赔偿费用之日起 10 日内，

复核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。发现赔偿项目、计算标准违反国家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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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规定的，应当提交作出赔偿决定的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依法处

理。

第九条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财政部门支付国家赔偿费用之

日起 10 日内，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责

令有关工作人员、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或者向有关工作人员

追偿百分之十五至全部国家赔偿费用。

单个有关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个人承担或者被追偿的国家

赔偿费用不得超过湖南省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

工资。

第十条 财政部门应当督促赔偿义务机关依照本办法第九条

的规定，责令有关工作人员、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或者向有

关工作人员追偿国家赔偿费用。

第十一条 赔偿义务机关依照本办法第九条作出责令承担或

者追偿国家赔偿费用决定的，应当在３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同级财

政部门。

有关工作人员、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财政收入收缴

的规定，一次性上缴应当承担或者被追偿的国家赔偿费用。一次性

上缴确有困难的，经赔偿义务机关批准，可以在一年内分期上缴。

第十二条 赔偿义务机关、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

规定的，根据国务院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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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2 月１日起施行。1997 年 7 月

11 日发布的《湖南省实施〈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〉规定》（湖

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80号）同时废止。


